
本报 5 月 1 5 日讯
(记者 左肖 通讯员 武
超)去年以来，兰山区工商局
始终坚持“露头就打、打防
并重”的原则，打好系列“组
合拳”，将打击传销、规范直
销行动作为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的一项长期战役，进一
步夯实“打传”防线，取得了
明显成效。

首先通过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强化打击力度。积
极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大查
案力度，组织开展一系列
的打击传销专项执法行
动，以城乡结合部、出租房
屋集中区域、宾馆、饭店等
传销活动易发、多发场所
为重点区域，排查以“介绍
工作”、“投资”、“资本营
运”为幌子，诱骗返乡农民
工、失业人员、在校大学
生、退伍军人从事传销的
行为，并重点排查利用互
联网传销和假借直销名义
从事传销的行为。

抓好源头长效治理，
构建防控体系。通过开展

“无传销社区”创建活动，
充分发挥居委会、村委会
创建主体作用，组织各住

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公
司，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实
施群防群打，共同抵制传
销进入社区，形成一个密
布全区的打击传销治安联
防网络，全面营造“群防群
打”的良好氛围。

深入开展宣传引导，
提高舆论氛围。充分发挥
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作用。
利用新闻媒体，发布打击
传 销 警 示 ，同 时 深 入 街
道、乡村及传销人员较集
中的地区，发放打击传销
宣传资料，悬挂横幅标语，
积极向屋主、租户宣传《禁
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
使广大群众认清传销行为
的本质及如何分辨传销行
为，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
责任意识。此外，该局还深
入开展防范传销进校园活
动，引导在校学生和毕业
生识别、防范和抵制传销，
增强防范能力。

去年以来，该局共组
织集中宣传活动 2 次，发
放宣传材料 12000 份，配
合公安部门查处涉嫌传销
窝点 5 起，遣散人员 100
余人。

兰山区工商局：

打打好好““组组合合拳拳””夯夯实实““打打传传””防防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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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15 日讯 (记者
左肖 通讯员 武超 孙涛)5 月
4 日，消费者刘某因购车纠纷得到
解决，为兰山区工商局金雀山工商
所工作人员送来一面写有“维权卫
士，执法楷模”的锦旗，对他们依法
维权的敬业精神表示感谢。

今年 2 月，市民刘先生在某汽
车销售商家选中了一款轿车并签
订了购车合同，同时缴纳了 75000
元订金。但是提车时，刘先生却发
现商家未经自己同意擅自更改了
车内配置，刘先生要求退车并退还
全部订金，遭到商家拒绝，双方因
此引起纠纷。

无奈之下，刘先生拨打了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金雀山工商
所执法人员经调查后认为刘先生
反映情况属实，商家违反合同约定
擅自改变车内配置，刘先生有权退
车并要求返还全部订金。经执法人
心多次调解与沟通，最终商家同意
退还全部订金。

据工商执法人员介绍，在我国
《担保法》和《合同法》相关法律文
件中，对“定金”和“订金”的解释
不一样。“定金”具有保证作用，
实际上取代了以前的“违约金”
条款。“订金”则只是单方行为，
不具有担保性质，可视为一种预

付款。而“定金”是一种合同的保
证金，具有担保效力，如果是给付
方违约，将不能收回定金，如果是
接受定金方违约，则接受方应双倍
返还定金。

在此，工商人员提醒广大消
费者，购车前一定要签好购车合
同，特别是关于“定金”与“订金”
的内容，消费者签合同前应该与
商家沟通，详细了解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然后书面约定，避免产
生纠纷后给维权带来难题。同
时，消费者在购车时要做到详细
审查销售合同每一条款，对拿不准
的条款可以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经经销销商商擅擅自自更更改改车车内内配配置置
消费者维权获退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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